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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常、祝军借款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10民终530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树常，男，1964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永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媚，河北宝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祝军，男，1974年5月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南汇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开发区夏安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祝军，该公司总经理。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康，河北宇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树常、河北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联公司）、祝军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

院（2019）冀1024民初10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树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内容；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在行政审批条件完备许可后，协助上诉人刘树常办理应归上

诉人所有的该102套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事实和理由：依据2017年9月25日刘树常与祝军、美联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第五条约定：

在本协议生效后90日内，双方就最终乙方（美联公司、祝军）应付甲方（刘树常）借款利息达成一致意见并结算完毕，当日甲方

保证撤销102套房屋网签的备案手续，否则，乙方将剩余未撤销网签的102套房屋中相应套数折抵给甲方，并配合办理房屋产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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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三方签字确认，河北香河新兴产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作为鉴证方在协议上盖章。美联公司和祝军未履行该约定，原审判决虽

将网签登记的102套房屋交付给刘树常用于折抵所欠借款利息，但对于刘树常关于在行政审批条件完备许可后，美联公司和祝军协

助上诉人刘树常办理应归上诉人所有的该102套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予以驳回，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故请求依法改

判。

美联公司、祝军辩称，刘树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具体理由以我方的上诉意见为

准。

美联公司、祝军的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刘树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侵害

了二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据双方于2017年9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第五条的约定，刘树常要求对102套房屋中相应套数进行折抵

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双方相互配合，就最终借款利息达成一致意见；二是乙方（美联公司、祝军）即上诉人再确定最终借款利息

后没有向甲方(刘树常)结算。事实上双方至今尚未确定利息的具体数额，在此情况下，上诉人不存在向刘树常拒绝结算的违约情

形，尚不具备对102套房屋中相应套数进行折抵的条件。应在查清借款利息金额的基础上，委托司法评估机构确定相应套数。原审

判决直接确定102套房屋进行折抵，既违反客观事实，又违反了法律事实。

刘树常辩称，依据双方于2017年9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第五条的约定可以看出，双方在签订协议时对二上诉人将涉案102套

房屋折抵给刘树常这一合同义务的履行设定的条件就是只要双方未能在协议生效后90日内，就最终乙方应付甲方借款利息达成一

致意见并结算完毕的情况下，美联公司和祝军就应当承担合同约定的以房抵债义务，这是唯一条件，并非对方所陈述的两个条

件；刘树常不存在关于利息结算的请求拒不配合的情形，也不存在恶意促成上述合同条件成就的行为，因此协议中约定的二上诉

人承担折抵义务的条件已经成就，应当用全部的102套房屋进行折抵所欠的利息。本案情形属于以物抵债，并不属于上诉人在上诉

状中所述系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担保的情形。涉案以物抵债的协议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有政府部门进行

见证，协议内容合法有效，应当予以支持。

刘树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按照2017年9月25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五条中的约定，将剩余未撤销网签的102套

房屋折抵给原告，责令被告交付原告该102套房屋并为原告办理房屋产权证书；2、本案诉讼费用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9月25日原告（甲方）刘树常与被告（乙方）美联公司、祝军签订协议书，就香公馆项目债权

解除和债务清偿等事宜达成协议，主要内容如下：一、经双方确认，双方于2013年10月28日至2014年9月签署了金额为12832万元

的借款合同，为担保乙方如期偿还甲方上述借款，乙方以其开发建设的香公馆项目合计385套房屋（详见房屋明细）网签至甲方名

下。同时双方一致确认，本协议签署前，乙方已偿还甲方借款本金300万元。三、乙方同意在本协议签署当日支付甲方10400万

元，在甲方收到10400万元后30日内，乙方支付甲方1000万元，在甲方收到上述10400万元后60日内，乙方支付甲方1132万元。

四、甲方承诺将按照以下进度解除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283套房屋的网签备案手续：1、在收到本协议10400万元当日，与乙方共同

至房管局撤销香公馆项目合计235套房屋的商品房网签备案手续。2、在收到本协议1000万元当日，撤销香公馆项目23套房屋的商

品房网签的备案手续。3、在收到本协议1132万元当日，撤销香公馆项目25套房屋的商品房网签的备案手续。四、双方一致确认并

同意，双方间借款利息将按照10400万计算，起算日期为每笔借款实际到账日，截止日期为10400万元到账日，利率为年利率24%。

五、在本协议生效后90日内，双方就最终乙方应付甲方借款利息达成一致意见并结算完毕，当日甲方保证撤销102套房屋网签备案

手续，否则，乙方将剩余未撤销网签的102套房屋中相应套数折抵给甲方，并配合办理房屋产权证书。原告与二被告分别在协议上

签名、盖章；河北香河新兴产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作为见证方在该协议上盖章。协议签署后，被告于2017年9月28日给付原告第一

笔款项10400万元，第二笔款项1000万元于2017年11月9日给付。在原告收到被告给付的第一笔款项后，双方解除了235套房屋的商

品房网签备案手续。原告收到第二笔款项后，双方未办理撤销香公馆项目23套房屋的商品房网签备案手续。双方约定的第三笔款

项1132万元及所签署协议第五条约定的利息至今未付。以上事实有协议书、借款借条、还款回执单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刘树常（甲方）与被告美联公司、祝军（乙方）于2017年9月25日签订的协议，是在当地政府部门主持见

证之下达成，不存在乘人之危、胁迫的情形，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协议约定

履行各自的义务。从协议内容看，系原被告之间在借款到期后，就借款本息达成的分期还款协议；协议第五条的内容应为如二被

告不能按期结算借款利息，以房屋予以折抵借款利息，即以物抵债协议。该条款不是二被告所提到的抵押权，故不存在条款无效

的情形。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就如何支付借款本息，均有明确的付款期限，被告未按约定期限履行，属违约行为。二被告抗辩

在被告付款1000万元后，原告未按约定配合办理撤销香公馆项目23套房屋的商品房网签备案手续，庭审中，经询问原告，原告表

示二被告未通知原告办理撤销香公馆项目23套房屋的商品房网签备案手续，现在如办理，原告可随时配合。二被告未能举证证明

其通知过原告办理撤销商品房网签备案手续，故对二被告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庭审中，经查协议第五条所涉及的102

套商品房具备现房的交付条件，因被告美联公司未按约定期限支付借款利息，应按协议约定，以该102套房屋折抵借款利息，即被

告美联公司应向原告交付上述102套房屋。因折抵房屋系被告美联公司履行义务，被告祝军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原告要求被

告办理折抵房屋的产权证书，一审法院认为，因办理产权证书前需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的行政审批手续，原告可待上述房屋的行政

审批手续完备后，向相关的行政机关申请办理产权证书。故原告该项请求不属于民事诉讼处理范围，对原告此项起诉予以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美联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将网签登记的102套房屋（详见附表）交

付给刘树常用以折抵所欠的借款利息。二、祝军不承担民事责任。三、驳回刘树常要求美联公司和祝军办理房屋产权证书的起

诉。案件受理费1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100元，由美联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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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另查明：关于本案美联公司欠付的利息数额，美联公司、祝军主张截至2017年9月25日，借款利息共计8629.07万元，扣

除已经计算在内的利息2132万元，尚欠6497.07万元。刘树常主张计算日期应截至2017年9月28，即第一笔款项10400万元到账日，

借款利息共计8650.39万元。

关于香河县香公馆高层住宅的当今市场价格，经本院询价，情况如下：2019年12月12日香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交易中

心证明，经该局数字房产后管理和信息系统查询，香公馆小区2019年下半年二手房共备案五套房屋，其中包括：2号楼1单元504

室，面积109㎡,网签备案价格70万元；1号楼2单元504室，面积67.46㎡,网签备案价格38万元；2号楼1单元202室，面积56.13㎡，

网签备案价格42万元；3号楼3单元1302室，面积98.61㎡，网签备案价格59万元；3号楼3单元1202室，面积98.61㎡，网签备案价

格60万元。

2019年12月12日国家税务总局兴和县税务局证明，香河县香公馆小区高层楼房计税基准价为7299元每平方米。

香河县怡联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侯成证实该小区优质房源成交价不会超过7000元。

香河东越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杨金波证实，该小区现在成交价格约为6500元左右。

香河县首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燕证实，该小区高层楼房价格在8000--8500元之间。

香河县卓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孟令国证实：该小区高层楼房的市场价格约在8500左右。

本院认为，关于借款利息的具体数额问题。依据协议书中“双方一致确认并同意，双方间借款利息将按照10400万计算，起算

日期为每笔借款实际到账日，截止日期为10400万元到账日，利率为年利率24%。”的约定，利息的截止日期应为10400万元到账

日，即2017年9月28日，按照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借款利息共计8650.39万元，因协议中的2132万元属于已经计算在内的利息，

双方协议书中已具体约定了给付期限，且在刘树常起诉美联公司和祝军的另案中已经得到救济，故应从总的借款利息中予以扣

除，即按照协议书第四条、第五条的约定，截至2017年9月28日美联公司和祝军欠付刘树常的借款利息为65183900元。

因美联公司和祝军未按协议书中关于以未撤销网签的102套房屋中相应套数折抵借款利息的约定履行，应承担违约责任。关于

该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

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即以

65183900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25日起至到本判决之日2019年12月25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

的标准年利率4.75%上浮50%的标准给付，逾期利息为9288705.75元。上述两项共计74472605.75元。

关于香河县香公馆小区的高层房屋价格问题。依据本院的询价情况，香公馆小区的高层房屋价格，本院酌定为每平方米8100

元。故，案涉香公馆的未撤销网签的102套房屋中的9194平方米的相应房屋应折抵给刘树常。美联公司和祝军的该项上诉请由不能

成立。现香公馆小区已经具备办理产权证书的条件，依据协议书的约定，美联公司应协助刘树常将上述102套房屋中9027平方米面

积的相应房屋的权属证书办理至刘树常名下。综上所述，刘树常的关于办理案涉房屋的产权证书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

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

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2019）冀1024民初1084号民事判决；

二、河北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将网签登记的102套房屋（详见判决书后附表）中的总面积为

9194平方米的相应房屋交付给刘树常用以折抵所欠的借款利息及违约金；

三、河北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协助刘树常办理案涉香公馆小区网签备案的102套房屋（详见判

决书后附表）中总面积为9194平方米的相应房屋的权属证书；

四、驳回刘树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按原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河北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田雪芹

审判员　　宋　强

审判员　　赵洪亮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郝欣宇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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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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